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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服務合約電訊服務合約電訊服務合約電訊服務合約能能能能否更善待消費者否更善待消費者否更善待消費者否更善待消費者？？？？ 

電訊管理局總監區文浩 

 

電訊管理局不時收到投訴，說電訊服務合約上的一些條款，對消費者過份苛刻，

或單方面保護營辦商的利益，例如營辦商可單方面更改合約條款；合約到期前如

消費者不通知不續約，營辦商便可自動把合約續期；終止合約手續特別繁複，不

能以電話進行，要填寫終止合約申請書，在指定地點時間退還調制解調器等。 

 

《電訊條例》未有授予電訊局干預合約條款的權力，在收到投訴後，除非電訊局

證明在立約的過程中，營辦商有誤導或欺騙性行為，否則電訊局無法採取有約束

力的措施。 

 

電訊局過去做了很多宣傳工作，提醒消費者在立約前必須清楚了解合約條款，又

制訂業界實務守則，要求營辦商把重要條款以中英文和用顯眼方式標明，合約的

文字和顏色反差使消費者可以容易閱讀，向顧客提供合約文本等，今年又與業界

磋商，試行「消費者糾紛仲裁計劃」。 

 

合約內客是否應由電訊局規管也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現時《電訊條例》基本

上是授予電訊局進行「經濟規管」和「技術規管」的權力，所謂「保護消費者利

益」，是通過市場機制，提昇資源配置效率，加強消費者利益，與一般理解的「保

護消費者權益」的概念有別。在很多國家，行業規管和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和

執行機關都是分開的。 

 

法律尊重「合約自由」，只要雙方在立約前了解和同意合約內容，合約條款都是

有效。法律亦另有保護消費者的明文規定，如果法庭裁定某些條款是「不合情

理」，這些條款可視為無效，另外，一些苛刻的免責條款也是無效的。  

 

理論上，在有競爭的環境下，如果營辦商對消費者不公平，消費者大可選擇其他

營辦商。但如果這類條款普遍存在，消費者未必有選擇。消費者選擇營辦商的考

慮很多，例如價格、優惠、合約期、服務質素等，他們一般未必會閱讀合約其他

細節，所以那些可能是苛刻的條款存在與否，都不會影響營辦商是否能成功爭取

客戶，這樣一來，營辦商便沒有意欲改變這些條款。 

 

合約上的細節繁多，一般都不可能以顯眼方式標明，在通過電話所作的交易中，

營辦商是否有充足時間把這些合約條款也詳細解釋，是一個疑問。 

 

最近有一家報章作出調查報導，發覺有些顧客通過電話申請寬頻服務時，很多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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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的條款在電話對話中未有清楚交代，但顧客終止合約會被作為悔約看待，須繳

交行政費用。該報主張顧客在安裝前有權取消合約，而無需繳交行政費用。 

 

但是履行合約是當今商業社會運作的根基，任何一方欲免除有法律效力的合約責

任，須有法律條文明確支持才能辦到。 

 

顧客認為不公平的條款是否因在立約之前，顧客不知它的存在，以致失效，或者

其「不公平」成份是否達到法律上的「不合情理」程度，現時只有法庭才有權力

作出判斷。理論上這些問題可以通過訴訟解決，有了案例後，處理這些條款便可

有依據，但是一般消費者不能輕易進行訴訟，除非消委會願意以訴訟基金為他們

出頭。 

 

電訊局既無權力規管合約內容，因此我們一向鼓勵「業界自律」，我認為商會在

這方面應起帶頭作用，訂立行內營商守則，提昇行業水準。但在競爭激烈的環境

下，業界為求營業額達標，很難同意限制他們的營商手法的守則，除非這些守則

有法律約束力。 

 

澳洲是「自我規管」較成功的國家之一，業界組織自行制訂很多實務守則和技術

標準，但是這都是有法律基礎的，電訊法例規定監管機構可要求業界組織制訂守

則，向監管機構登記，違反守則會受到處分。此外，英國和澳洲電訊法律規定業

界須參加獨立的消費者糾紛仲裁計劃。 

 

綜合上面所說，要長遠改善消費者和營辦商在合約中權益的平衡，我認為某程度

的立法是有需要的，但是否應只就電訊業或通訊業立法，或這是各經濟行業共有

的問題，應在社會廣泛討論，就等如競爭法是否個別行業或跨行業的問題一樣。

如果公眾期望未來通訊管理局在通訊服務領域中有效地「保護消費者權益」，就

應在通訊法例給予通訊局適當的「牙力」。 


